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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立臺灣大學 105 學年度畢業典禮流程 

※為維持典禮秩序，請全體畢業生於 08:50 前於 3樓主會場就座，會

場將進行門禁管制。（領證代表報到時間為 08:15 前，領證代表請勿參

加校園巡禮）。 

 

（一）校園巡禮：（40 分鐘） 

1、時間：106 年 6 月 4 日（星期日）上午 08:00~08:40 

2、路線：綜合體育館出發左轉普通教室前右轉文學院和土木系之間

右轉椰林大道右轉經舊體育館進入綜合體育館 3樓就座 

3、流程： 

（1）07:30~08:00 畢業生於綜合體育館前廣場集合，師長至體育館 3樓

347 師長休息室更換學位禮服。 

（2）08:00~08:40 校長、副校長、一級行政主管、各學院院長、進修推

廣部主任及各系所師長，帶領畢業生校園巡禮，沿途

播放校歌，並有各學系及社團在校生歡送畢業學長姐

活動。 

4、備註：若當天早晨遇雨，則視情況取消校園巡禮活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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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室內畢業典禮：（2小時 15 分鐘） 

1、時間：106 年 6 月 4 日（星期日）上午 09:00~11:15 

2、地點：綜合體育館 3樓主球場 

3、流程： 

08:10~08:40 畢業生家長入場就座 

08:40~08:50 來賓、畢業生就座 

08:55~09:00 校長、副校長、貴賓、一級行政主管、各學院院長、進修

推廣部主任及各系所主任等入場 

09:00~09:05 典禮開始（全體肅立、主席就位、唱國歌） 

09:05~09:15 校長致詞 

09:15~09:35 貴賓致詞 

09:35~09:36 教務長推薦應屆畢業生 

09:36~10:15 頒發各學院博士班應屆畢業生學位證書 

A、各院所博士班畢業生依序出列在臺下等候 

B、司儀唱名，各院所博士班畢業生依序上臺，由院長為畢業生撥

帽穗，校長頒發學位證書 

10:15~10:40 頒發各學院碩士班應屆畢業生學位證書 

A、各院所畢業生代表（每所 1名）依序出列在臺下等候 

B、司儀唱名，各院所畢業生代表依序上臺，由院長為畢業生代表

撥帽穗，校長頒發學位證書 

10:40~10:55 頒發學士班應屆畢業生學位證書 

A、各院系畢業生代表（每系 1名）依序出列在臺下等候 

B、司儀唱名，各院系畢業生代表依序上臺，由院長為畢業生代表

撥帽穗，校長頒發學位證書 

10:55~11:03 畢業生代表致謝詞（本國生、國際學位生致詞代表各 1名） 

11:03~11:09 畢業生向師長行謝師禮、畢業生向家長行謝恩禮 

11:09~11:15 唱校歌、禮成 

（三）第 2 會場： 

綜合體育館 1 樓多功能球場提供座位、大型 LED 螢幕直播 3 樓主會場實

況、免費飲品、本校紀念商品展售服務及畢業生留言活動。 


